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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0 目的
在生产过程中，由于不当操作、危险因素或人的生理素质的影响，使人发生一
些意外伤害事故，为保障在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时，迅速采取急救措施，制止事
故的扩大而不造成严重后果，充分保障急救药箱的安全使用性、条理性，特制
定本规定。

2-0 职责
2.1 人力资源部负责外用药品的申购、发放、记录。
2.2 非处方内服药的申购、发放须由有资格人员进行。
2.3 各车间主管负责本车间外用药品的使用管理与记录；同时负责急救药箱清洁与

维护工作。
2.4 EHS小组负责急救药箱的使用情况、维护情况查核。
2.5 非处方内服药须在资格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内服。同时须做严格的使用情况登

记。
3-0 外用药品建议使用方法与简单外伤的急救处理。
3.1 创伤止血救护
3-1.1 轻微创伤出血可先用碘酒消毒再用创伤止血贴包扎即可。平时注意防感染。
3-1.2 较严重出血常见于割伤、刺伤、物体打击和辗伤等。如伤者一次出血量达全身

血量的以上时，生命就有危险。因此，及时止血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。遇有这
类创伤时不要惊慌，可用现场物品如毛巾、纱布、工作服等立即采取止血措
施。如果创伤部位有异物不在重要器官附近，可以拔出异物，处理好伤口。如
无把握就不要随便将异物拔掉，应立即送医院，经医生检查，确定未伤及内脏
及较大血管时，再拔出异物，以免发生大出血措手不及。
建议：较严重出血请立即送附近医院检查就医。

3-1.3 创伤止血的医疗废品须放置于指定医疗垃圾箱。
3.2 烧伤急救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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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生产过程中有时会受到一些明火、高温物体烧烫伤害。严重的烧伤会破坏身
体防病的重要屏障，血浆液体迅速外渗，血液浓缩，体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，
产生难以抑制的疼痛。这时伤员很容易发生休克，危及生命。所以烧伤的紧急
救护不能延迟，要在现场立即进行。基本原则是：消除热源、灭火、自救互
救。防止烧伤面积进一步扩大。
忠告：烧伤经过初步处理后，及时将伤员送往就近医院进一步治疗，若条件允
许须立即送医院治疗

3.3 触电急救
遇有触电者施救人员首先应切断电源，若来不及切断电源，可用绝缘挑开电
线。在未切断电源之前，救护者切不可用手拉触电者，也不能用金属或潮湿的
东西挑电线。把触电者抬至安全地点后，立即进行人工呼吸。其具体方法如
下：

3-3-1 口对口人工呼吸法
方法是把触电者放置仰卧状态，救护者一手将伤员下颌合上、向后托起，使伤
员头尽量向后仰，以保持呼吸道畅通。另一手将伤员鼻孔捏紧，此时救护者先
深吸一口气，对准伤员口部用力吹入。吹完后嘴离开，捏鼻手放松，如此反复
实施。如吹气时伤员胸臂上举，吹气停止后伤员口鼻有气流呼出，表示有效。
每分钟吹气 16次左右，直至伤员自主呼吸为止。

3.3.2 心脏按压术
方法是将触电者仰卧于平地上，救护人将双手重迭，将掌根放在伤员胸骨下部
位，两臂伸直，肘关节不得弯曲，凭借救护者体重将力传至臂掌，并有节奏性
冲击按压，使胸骨下陷 3~4cm。每次按压后随即放松，往复循环，直至伤员自
主呼吸为止。

3.4 手外伤急救
在工作中发生手外伤时，首先采取止血包扎措施。如有断手、断肢要立即拾
起，把断手用干净的手绢、毛巾、布片包好，放在没有裂缝的塑料袋或胶皮带
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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袋口扎紧。然后在口袋周围放冰块雪糕等降温。做完上述处理后，施救人员
立即随伤员把断肢迅速送医院，让医生进行断肢再植手术。切记千万不要在
断肢上涂碘酒、酒精或其它消毒液。这样会使组织细胞变质，造成不能再植
的严重后果。

3.5 骨折急救
在工作中发生骨骼受到外力作用时，发生完全或不完全断裂时叫做骨折。按
照骨折端是否与外相通，骨折分为两大类：即闭合性骨折与开放性骨折。前
者骨折端不与外界相通，后者骨折端与外界相通，从受伤的程度来说，开放
性骨折一般伤情比较严重。遇有骨折类伤害，应做好紧急处理后，再送医院
抢救。
为了使伤员在运送途中安全，防止断骨刺伤周围的神经和血管组织，加重伤
员痛苦，对骨折处理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不让骨折肢体活动。因此，要利用一
切可利用的条件，及时 、正确的对骨折做好临时固定、临时固定应注意以下
事项：
A）有开放性伤口和出血，应先止血和包扎伤口，再进行骨折固定。
B）不要把刺出的断骨送回伤口，以免感染和刺破血管和神经。
C）固定动作要轻快，最好不要随意移动伤肢或翻动伤员，以免加重损伤，

增加疼痛。
D）夹板或简便材料不能与皮肤直接接触，要用棉花或代替品垫好，以防局

部受压。
E） 搬运时要轻、稳、快，避免震荡，并随时注意伤者的病情变化。没有担

架时，可利用门板、椅子、梯子等制做简单担架运送。
3.6 眼睛受伤急救

发生眼伤后，可做如下急救处理：
A）轻度眼伤如眼进异物，可叫现场同伴翻开眼皮用干净手绢、纱布将异物

拨出。如眼中溅进化学物质，要及时用水冲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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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）严重眼伤时，可让伤者仰躺，施救者设法支撑其头部，并尽可能使其保
持静止不动，千万不要试图拔出插入眼中的异物。

C）见到眼球鼓出或从眼球脱出的东西，不可把它推回眼内，这样做十分危
险，可能会把能恢复的伤眼弄坏。

D）立即用消毒纱布轻轻盖上，如没有纱布可用刚洗过的新毛巾覆盖伤眼，
再缠上布条，缠时不可用力，以不压伤眼为原则。做出上述处理后，立
即送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治疗。

4-0 本公司不内购处方内服药，若有必要，建议去附近医院就医。
5-0 本公司内常备部分非处方内服药，例：常用非处方感冒药等。但须用药都须

经有资格人员确认发放。
6-0 所有药物使用者都必须在“药物使用登记表”上予以登记，便于 EHS小组负责

人参考与总结。
7-0 建议

为了广大员工的健康与安全，建议员工需要时去正规医院就诊。
8-0 参考文件

无
9-0 参考记录

药物使用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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